小型儿童游乐设备管理规范（2025年修订版）
一、适用范围与定义
本规范适用于3-14周岁儿童使用的公共场所小型游乐设施，包括无动力类（如滑梯、秋千、攀爬网）、充气类（如充气城堡、涉水设施）及有动力类（如旋转类、轨道类）设备。设备设计需满足最大运行速度＜2m/s、运行高度＜2m的要求。
二、安全技术要求
1. 材料与结构 
· 选用无毒、不易燃、环保材质，表面无锐角毛刺，孔洞尺寸需防止儿童肢体卡入。 
· 充气类设施需配备内部气压监测装置、安全减压阀及风速仪，户外运营时需使用固定基础或压载系统。 
2. 适龄性设计 
· 按年龄段划分设备功能，明确标注适用年龄、体重限制及使用注意事项。 
三、运营管理要求
1. 日常检查与维护 
· 每日运营前检查设备固定点、气密性、织物磨损及活动部件状态，每周进行深度维护。 
· 充气类设施需重点检查漏气、风机功能及压载系统稳定性。 
2. 人员配置与培训 
· 配备专职安全管理员、操作员及引导员，定期开展应急演练（如设备倾覆、人员受伤等场景）。 
· 工作人员需掌握设备操作规程、急救技能及突发情况处置流程56。 
3. 场地与安全管理 
· 场地需平整无杂物，与周边障碍物保持安全距离；涉水类设施需配备救生设备及警示标识。 
· 建立天气预警机制，大风、暴雨等极端天气下立即停用户外设备3。 
四、应急管理
1. 制定应急预案，明确设备故障、人员受伤等事件的处置流程，并与医疗、消防部门建立联动机制。 
2. 配备急救箱、灭火器等应急物资，定期检查其有效性。 
五、合规性要求
1. 设备需符合《小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》（GB/T 34272-2017）及《充气式游乐设施安全规范》（2024年强制标准）。 
2. [bookmark: _GoBack]采购时查验产品合格证、质量检测报告及认证证书（如ISO9001、CE）。 
六、游客须知
1. 家长需监督儿童遵守设备使用规则，避免携带尖锐物品或穿着松散衣物。 
2. 设备运行时禁止站立、跳跃或解除安全装置，出现不适需立即呼救。 
注：本规范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及行业实践制定，具体实施需结合地方监管要求调整。
